
用户授权协议

一、定义及解释

网络借贷平台（下称“平台”）由江西省博汇九洲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博金贷”）负

责运营。《江西银行网络交易资金账户服务三方协议》（下称“三方协议”）三方为平台注

册用户（下称“用户”）、博金贷、江西银行，本协议对用户、博金贷均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具有合同上的法律效力。用户同意开通《三方协议》项下的上述所有服务及其相应的委托支

付产品、电子账户，同时授权江西银行按照平台方（博金贷）的指令对用户开通的电子账户

进行操作，用户已知晓上述服务可能无需用户再次输入支付密码。

二、声明与授权

（一）用户同意，在使用《三方协议》项下的服务时的意思表示均出自于用户本人的真实意

愿。同时用户确保在使用服务时所填写的信息均真实有效，否则因此导致的责任由用户自行

承担。

（二）用户在此授权，江西银行有权根据用户在平台方的投融资活动、指令及平台方的指令，

对用户的电子账户进行免密操作，以便用户在平台上正常开展投融资活动。

（三）用户同意，江西银行可以根据用户在平台上设置的内容或用户事先授权给平台方的内

容从用户的存管电子账户扣款（包括向用户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四）用户同意，江西银行仅对因错误执行平台方的指令承担责任，对于因平台方发送指令

错误或迟延，或平台方未取得用户的事先授权而发送指令，导致用户的电子账户或银行账户

发生的资金损失，江西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用户应该与平台方或交易对方自行解决前述纠

纷。用户理解并明白江西银行仅在此过程中仅根据平台方扣款指令划扣相应款项，除江西银

行错误执行指令外，用户不得据此向江西银行主张任何索赔或补偿。

（五）用户同意，开通《三方协议》项下的服务后，当江西银行自用户的电子账户中划扣相

应款项的情况下，若因平台方未能及时出具账单，或账单逾期、错误导致您未能及时偿付相

关款项而产生违约金或者多扣、重复扣款的，因此导致的所有责任及损失，均由用户与平台

方自行协商解决。

（六）用户同意并授权开通江西银行货币基金型电子账户，货币基金产品由江西银行提供，

并将此账户中余额用于此产品进行理财。

三、其他

本协议依附于《三方协议》而存在，未尽事宜均以江西银行或平台方不时更新公布的《三方

协议》及相关规则为补充；本协议与《三方协议》及相关规则不一致的地方，以本协议为准。

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其定义与三方协议的定义相同。


